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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固镇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各项建设内容落到实处，达到预期效果，现制定本标准。
一、验收内容及标准
验收内容为社会化服务的相关作业环节；验收标准按《固镇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标准》执行。
二、验收组织
固镇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总体负责项目的检查验收组织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供销社、乡镇、村共同参与，按照实施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检查验收。
三、验收程序
1.初级验收。项目区以村为单位，服务组织在建设内容完成后，提出验收申请，乡镇初验合格后，以正式文件向县级提出结算申请。
2.抽查核查。县项目领导小组组织有关人员成立核查组，以农机作业监测终端数据为依据深入实地对作业质量、作业面积进行抽查检查，抽查比例不低于5%。
3.公开公示。县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服务组织拟补助面积、补助标准、补助金额，以村为单位进行公开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
4.资金兑付。公示无异议，县财政局将补助资金打卡兑付作业的服务组织及服务对象。

